
CMA资质认定对各检测领域实验室人员的补充要求！

产品名称 CMA资质认定对各检测领域实验室人员的补充
要求！

公司名称 贯标集团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南京市仙林大道10号三宝科技园1号楼B座6层

联系电话 4009992068 13382035157

产品详情

实验室在进行CMA资质认定申请时，人员配置方面除了要满足CMA评审准则的通用要求以外，还需要满
足各相关领域的补充技术要求，本篇总结了CMA资质认定对各检测领域对实验室人员的要求，各位实验
室的小伙伴快来看看是不是符合要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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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认定（CMA）通用要求

1. 检验检测机构应当具有与其从事检验检测活动相适应的检验检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验检测机构
人员均应当签订劳动、聘用合同，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检验检测人员执业资
格或者禁止从业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 检验检测机构人员的受教育程度、专业技术背景和工作经历、资质资格、技术能力应当符合工作需
要。

2.1 检验检测机构具有为保证管理体系的有效运行、出具正确检验检测数据、结果所需的技术人员和管
理人员（包括最高管理者、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授权签字人等）。

2.2 检验检测机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结构、数量、受教育程度、理论基础、技术背景和经历、实际
操作能力、职业素养等符合工作类型、工作范围和工作量的需要。

2.3  检验检测机构的技术负责人负责检验检测机构的全部技术活动范围。

2.4  技术负责人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同等能力。同等能力是指博士研究生毕业，从
事相关专业检验检测活动1年及以上；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事相关专业检验检测活动3年及以上；大学本
科毕业，从事相关专业检验检测活动5年及以上；大学专科毕业，从事相关专业检验检测活动8年及以上
。



2.5  质量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符合管理体系任职要求、授权条件，具有任职文件，有充
分的证据证明其能力持续符合要求。

3.  检验检测报告授权签字人应当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同等能力，并符合相关技术
能力要求。

3.1  检验检测报告授权签字人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或者同等能力。同等能力是指博士研
究生毕业，从事相关专业检验检测活动1年及以上；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事相关专业检验检测活动3年及
以上；大学本科毕业，从事相关专业检验检测活动5年及以上；大学专科毕业，从事相关专业检验检测活
动8年及以上。

3.2  检验检测报告授权签字人的授权文件明确规定授权签字人签字范围，授权签字人的工作经历和教
育背景与授权文件规定的签发报告范围相适应，授权签字人的能力胜任所承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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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动车检验机构补充要求

1.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按照资质认定要求，配置相应的检验人员。机动车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应包括（但
不限于）：登录员、外观检验员、底盘部件检验员、引车员、OBD查验员、排放检验员等。检验人员的
检验能力应与所承担的机动车检验工作相匹配。

2.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对检验人员进行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确认其满足技术能力要求后方可从事相关
岗位的检验工作。

3. 机动车检验机构检验人员数量应与检测线数量及日检验车辆数量相匹配，满足机动车检验的要求。

4. 机动车检验机构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应熟悉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熟悉机动车理论与构造、
排放控制系统基础知识与组成、熟悉各检验工位业务、流程及相关专业知识，熟悉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的
结构及性能，熟练掌握检验检测仪器设备的操作规程。

5. 机动车检验机构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应具有中级及以上相关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相关检验检测
工作三年及以上，或者具备同等能力。大型客车、校车和危险货物运输车辆检验授权签字人为具有同等
能力人员时，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时限要求在原有要求基础上增加两年。

本条所称相关专业技术职称是指：车辆工程、动力工程（内燃机）、汽车运用工程、汽车维修工程、汽
车检测（技术）、汽车设计制造、汽车试验、汽车服务工程及机械工程、道路运输安全、机电制造、自
动化控制、环境工程和环境监测类等技术职称。

本条所称同等能力是指：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规定的同等能力要求；或者车辆工程
、汽车运用工程、汽车服务工程等专业大学本科毕业，机动车设计、制造、装配、检测、维修、鉴定评
估、整形及改装、汽车电子、汽车营销与服务、汽车新能源等专业大学专科毕业，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
作三年及以上；或者具有机动车检测、机动车维修、汽车制造、汽车装调、工程机械维修类等技师及以
上技能资格（等级），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三年及以上。

本条所称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是指：在检验检测机构从事机动车整车检验、在机动车生产企业从事整
车检验、在汽车修理企业从事整车检验、从事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动车排放检验、机动车综合性能
检验工作。

6. 机动车检验引车员应持有与检验车型相对应的有效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两年以上驾龄。



7. 机动车检验机构应与机动车检验人员签订劳动、聘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检验人员应签订诚信检
验承诺书，承诺严格按照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等要求开展机动车检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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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验机构补充要求

1. 食品检验由检验机构指定的检验人独立进行。检验人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按照食品
标准和食品检验工作规范对食品进行检验，尊重科学，恪守职业道德，保证出具的检验数据和结论客观
、公正，不得出具虚假检验数据和报告。2. 检验机构应当具备与所开展的检验活动相适应的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应当具有检验机构管理知识，并熟悉食品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3. 检验机构应当具备充
足的技术人员，其数量、专业技术背景、工作经历、检验能力等应当与所开展的检验活动相匹配，并符
合以下要求：3.1 技术人员应当熟悉《食品安全法》及其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食品标准和检验方法的
原理，掌握检验操作技能、标准操作规程、质量控制要求、实验室安全与防护知识、计量和数据处理知
识等，并应当经过食品相关法律法规、质量管理和有关专业技术的培训和考核。3.2 技术负责人、授权
签字人应当熟悉业务，具有食品、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的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者同等能力。食品、
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从事食品检验工作1年及以上；食品、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硕
士研究生毕业，从事食品检验工作3年及以上；食品、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从事食品检
验工作5年及以上；食品、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大学专科毕业，从事食品检验工作8年及以上，可视为
具有同等能力。3.3 检验人员应当具有食品、生物、化学等相关专业专科及以上学历并具有1年及以上
食品检测工作经历，或者具有5年及以上食品检测工作经历。3.4 从事国家规定的特定检验活动的人员
应当取得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资格。4. 检验人员应当为正式聘用人员，并且只能在本检验机构中从
业。检验机构不得聘用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禁止从事食品检验工作的人员。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同
等能力的人员数量应当不少于从事食品检验活动的人员总数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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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器械检验机构补充要求

1. 检验机构应当具备与所开展的检验活动相适应的管理人员和关键技术人员。

1.1 管理人员应当具备检验机构管理知识，熟悉医疗器械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检验风险管理的方法。

1.2 关键技术人员包括技术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及检验报告解释人员等。关键技术人员应当具备相关领
域副gaoji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硕士以上学历并具有5年以上相关专业的技术工作经历。

2. 检验机构应当具备充足的检验人员，其数量、技术能力、教育背景应当与所开展的检验活动相匹配
，并符合以下要求：

2.1 检验人员应当为正式聘用人员，并且只能在本检验机构中从业。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数量应当不少于从事检验活动的人员总数的50%。

2.2 检验人员应当熟悉医疗器械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产品技术要求，掌握检验方法原理、检测操作技
能、作业指导书、质量控制要求、实验室安全与防护知识、计量和数据处理知识等，并且应当经过医疗
器械相关法律法规、质量管理和有关专业技术的培训和考核。

2.3 检验人员应当具有对所采用的产品技术要求进行确认和预评价的能力，应当能够按照规定程序开展
检验活动。



2.4 从事国家规定的特定检验活动的人员应当取得相关法律法规所规定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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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补充要求

1.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应保证人员数量、及其专业技术背景、工作经历、监测能力等与所开展的监测活
动相匹配，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的人员数量应不少于生态环境监测人员总数的 15%。

2.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技术负责人应掌握机构所开展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范围内的相关专业知识，具有
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相关专业背景或教育培训经历，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且具有从
事生态环境监测相关工作 5 年以上的经历。

3.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授权签字人应掌握较丰富的授权范围内的相关专业知识，并且具有与授权签字范
围相适应的相关专业背景或教育培训经历，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且具有从事生态
环境监测相关工作 3 年以上经历。

4. 生态环境监测机构质量负责人应了解机构所开展的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范围内的相关专业知识，熟悉
生态环境监测领域的质量管理要求。

5. 生态环境监测人员应符合下列要求：

5.1 掌握与所处岗位相适应的环境保护基础知识、法律法规、评价标准、监测标准或技术规范、质量控
制要求，以及有关化学、生物、辐射等安全防护知识；

5.2 承担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前应经过必要的培训和能力确认，能力确认方式应包括基础理论、基本技能
、样品分析的培训与考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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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防工程防护设备检测机构补充要求

从业人员能力要求：应当具备与所开展的检测活动相适应的技术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

1. 技术和质量负责人具有gaoji专业技术职称，6年以上质量检测工作经历。专业检测技术人员不少于35
人，其中：gaoji职称技术人员不少于3人，机械、力学、土木、水利、材料不少于其中3个专业、每个专
业不少于1人，本科及以上学历，6年以上检测工作经历；中级（及以上）职称或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人
员不少于25人，从事检测工作3年以上，涵盖机械、力学、土木、水利、材料、电气等相关专业。

2. 具备满足检测要求的、经正式聘用人防工程专业检测人员，其数量、技术能力、教育背景应当与所
开展的检测活动相匹配，并且只能在本检测机构中从业，其中80%的检测人员在本机构从业不少于3年。

3. 检测机构与所有人防工程专业管理和检测人员均须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障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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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技术机构补充要求



1. 刑事技术机构申报资质认定的项目时人员应符合：

每个项目至少有3名及以上具有该项目鉴定资格的鉴定人，且至少有1名鉴定人拥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任
职资格或者《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规定的同等能力。

2. 刑事技术机构对人员的培训应当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 上岗前培训阶段；

（二） 在zishen鉴定人指导下的工作阶段；

（三）与鉴定技术和方法的发展保持同步的继续培训。

培训计划可以根据不同的技术水平或工作阶段对人员类别进行划分，至少要能依据不同类别人员体现培
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并与本鉴定专业的知识要求相适应。

对于涉及鉴定活动的临时聘用人员，在使用前应当进行有效的培训和评价，进行必要的监督。

第十条 刑事技术机构的最高管理者、技术负责人、质量负责人、授权签字人应当是在职人民警察。

刑事技术机构应当对聘请的外部专家的资质进行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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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商品检验机构补充要求

1. 检验机构应当建立和运行对人员的管理程序。明确不同检验项目对检验员的要求，确保检验的公正
性和独立性。

检验人员应当具备与其检验活动相适应的资历、经验和培训经历。检验机构应当确保检验员的录用、培
训、考核、授权、监督等按照程序进行，持续对检验员的检验能力进行确认，并保留相关记录。

法律、法规对检验人员的资格有特殊要求的，应当符合相关要求。

2. 检验机构应当选派熟悉检验目的、方法、程序和结果评价的人员作为监督员，对检验员以及其他涉
及检验活动的人员进行监督，确保检验活动符合要求。检验机构可以根据检验活动的特性，采取现场观
察、报告复核、面谈、模拟检验以及其他监督方式，上述监督方式可以组合使用。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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